
  
成績弱勢同學輔導狀況與同學優良表現事蹟個案分享等 

114年3月13日(四) 



 單位連繫事項 

o 生涯諮詢中心聯繫事項 

o 導師室連繫事項 

 大一導師工作報告 

 臨時動議 

 校長訓勉 

 散會 













 辦理期間:開學日起至113年05月31(四)日止 

 經費:每人餐費100元(含同學、老師，若分次座談，
師長可多次提出申請) 

 辦理方式: 

o 煩請導師辦理結束之後，檢具附檔之資料並連同發票/收
據 

     (統編:03701202)，擲回導師並將辦理作帳事宜。 

o 此活動可依同學不同狀況以小團體、個別方式辦理。 



 目的：為強化大一至大三基礎學科之程度以奠定良好之
基礎，並對於成績落後之同學給予適時輔導，擬規劃辦
理各系學習輔導園地。 

 實施方式： 

o 由各系大一~大三班級同學針對自身之需求提出，經系上同意
後提出計畫至學務處導師室。 

o 學習園長由系上之任課教師、導師聘任，建議可以「五年一貫
同學」、 「大三、大四」成績排名前10名內之學長姐擔任。 

 114年度學習園為配合辦理勞健保申請，請於4月18日
前提出，將於5月統一報支。 

o 各系園長輔導總時數以不超過 60 個小時為原則， 

     待遇比照本校工讀助學金標準。 





  

臨時動議 



  

校長訓勉 



  

散會 


